
 

 

关于南方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发售时间的提示性公告 

 

南方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 月 18 日发行，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2种方式进

行认购。为了方便投资人，现对发售时间提示如下：网上现金发售的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月 18 日，网下股票发售的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 

参与本基金认购的销售机构如下： 

一、网上现金销售机构 

网上现金发售通过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办理，具体名单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二、网下股票发售机构 

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三、特别提示： 

1、本基金发售的详细事项请查阅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相关公告。

投资人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2、在投资本基金前，投资人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

投资收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